2022年度高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按照高阳县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22年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积极组织进行绩效自评工作，对2022年全部项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，其中涉及绩效评价项目9例，具体为冀财政法[2021]62号-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-交警队办案、冀财政法[2021]62号-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-交警队装备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经费（隐患排查整治专项经费）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经费（交通事故路段整治专项经费）、交警大队电子警察运行维护费用、交警大队辅警工作（劳务派遣）、高阳县智慧交管项目、电动自行车牌照预算经费、交警大队宏润大街、建新大街和商贸大街施划标线项目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我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所有支出项目支出进行了综合评价，项目组织及时、有序、实效，基本达到了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相关要求，其中部分项目由于疫情原因、调整预算等情况未达到支出进度，产出指标民警装备配齐率完成等级为良。
其中冀财政法[2021]62号-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-交警队办案预算26万元，实际支出26万元；冀财政法[2021]62号-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-交警队装备预算18万元，实际支出18万元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经费（隐患排查整治专项经费）预算15万元，实际支出15万元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经费（交通事故路段整治专项经费）预算3万元，实际支出3万元；交警大队电子警察运行维护费用预算78万元，实际支出78万元；交警大队辅警工作（劳务派遣）预算580万元，实际支出580万元；高阳县智慧交管项目预算500万元，实际支出14.71万元；电动自行车牌照预算经费预算88万元，实际支出40万元；交警大队宏润大街、建新大街和商贸大街施划标线项目预算38万元，实际支出1.82万元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调查，我单位项目预算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相关。绩效目标设置科学，绩效指标明确，可以准确反应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可细化、量化，可衡量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根据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性的工作任务设定预算项目要求，今后一定要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，组织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，健全各项财务制度，加强内部控制，确保支出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

